
人才派遣员工工作协议 
（本协议适用于继续教育培训从业人员） 

 
 

甲方（用工单位）：                  

 

乙方（派遣员工）：                  ；联系地址：                   
 

手机：                                 ；Email：                   
 

 （以下称甲方）因工作需要由杭州江南人才有限服务公司（以下称

派遣公司）派遣员工(以下称乙方)到甲方工作事宜，签订以下工作协议，作为乙方与派遣公司

签订的《劳动合同》的附件： 

一、根据甲方工作的需要，乙方自愿接受派遣到甲方      辅助岗位工作。派遣期间乙方

服从甲方工作安排，认真完成工作任务。 

二、本协议约定工作期限与劳动合同期限一致，其中试用期以劳动合同约定为准。 

三、乙方在派遣期内，甲方根据项目工作的需要、岗位性质等确定派遣人员的薪酬待遇，

按应发工资标准核算甲方用工成本。应发工资包括基本工资、绩效津贴、加班工资等。基本工资

为劳动合同约定标准；绩效津贴根据考核情况由用工单位核定、调整，由派遣公司发放。 

四、乙方根据甲方安排的岗位从事相关工作，甲方就相关的规章制度（主要包括劳动报酬、

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职工奖惩、以及保密制度等）向乙

方作详尽告知。乙方确认已经知悉，并愿意自觉遵守浙江大学与甲方的规章制度，接受甲方的

考核，保守甲方商业秘密和工作过程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第三方的商业秘密；对违反校纪校

规或经考核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的，甲方有权按浙江大学和用工单位规定进行处理并直至退回至

派遣公司。 

五、劳动合同期满，经甲方考核合格，如乙方和派遣公司续签劳动合同的，甲乙双方应当

同时续签工作协议；如乙方决定不再与派遣公司续签劳动合同的，应于劳动合同期满前一个月

以书面形式通知派遣公司和甲方。 

六、乙方在本协议期间如享受甲方提供的各类专项培训的，甲乙双方可另行签订培训协议。

乙方根据培训协议的相关约定继续为甲方服务，培训协议与工作协议同等有效。乙方违反培训

协议中服务期约定的，应当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数额为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

培训费用。乙方在本协议期间离职的，均属于违反培训协议中服务期约定的违约行为，包括但 



不限于：提出自费出国（不含假期探亲、旅游等）、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因不胜任工作或严重违

纪被解除劳动合同等。 

七、其它约定事项： 

1.乙方在合同期间不得兼职，不得在与浙江大学教育培训业务相关联或有竞争关系的第三方从

事经营、管理、咨询、服务等工作，不得持有教育培训机构的股份或从中获取任何利益。乙方

一旦违反，一律属于严重违反甲方规章制度，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将乙方退回派遣公司并

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2.在协议期间，乙方单方无故提出辞呈或因违反浙江大学和甲方规章制度被甲方退回的，三年

内校内其他继续教育办学单位不得与乙方建立任何用工或商务合作相关法律关系，包括但不限

于人事关系、劳动关系、劳务关系、合作关系等；情节严重的，校内其他单位永久不得与乙方

建立任何用工或商务合作相关法律关系。 

八、乙方确认本协议所列联系地址、手机及Email为派遣期间相关文件、文书的送达和通

知地址及联系方式。甲方将需送达的资料邮寄或发送至该地址，即视为送达。如该地址变更，

乙方应及时书面告知甲方。 

九、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式四份，甲、乙双方、浙江大学人力资源处、

派遣公司各执壹份，该工作协议与劳动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以下签署页无正文） 

甲方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字：                   乙方签字： 
 
 
 
甲方单位负责人签字： 

 
 
 
甲方（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备注：正反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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